江门市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分割转让）
及不动产登记工作流程
（修订稿）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的通知》（粤府〔2018〕79号）《江门市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的实施意见》（江府〔2022〕10号）《江门市工业厂房开发经营和分割销售管理的指导意见》（江建〔2024〕120号）等文件精神，支持企业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利用率，规范我市工业厂房开发经营和分割销售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我市实际，现制定江门市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分割转让）及不动产登记工作流程。
一、适用类型
（一）制造业企业的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分割转让）；
（二）工业类用地升级改造开发项目（以下简称“工改工”项目）；
（三）商品厂房项目。
二、办理程序
    制造业企业工业物业产权（非高标准厂房、非工业大厦）、“工改工”项目物业产权须先办理首次登记后，再按幢、层进行产权分割并办理变更（分割）登记；制造业企业高标准厂房、工业大厦除可先办理首次登记再办理变更(分割)登记外，还可按幢、层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商品厂房可按幢、层、套进行产权分割并办理首次登记。在2021年2月28日原《江门市工业厂房开发经营和分割销售管理的指导意见》实施前, “工改工”项目物业产权已经有关部门批准且已动工建设，但未进行分割办证的项目，可按经批准的规划图纸划定的不动产单元按规定比例进行产权分割。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完成后再行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如涉及原建筑物扩建、改建（含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等，不动产权利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依规办理有关手续。
（一）制造业企业的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分割转让）
1.制定分割（分割转让）方案：不动产权利人办理房屋测绘并制定分割或分割转让方案。
2.申请产权分割登记：不动产权利人凭项目资格认定材料、分割（分割转让）方案、测绘报告等材料，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产权分割登记。
3.企业类别判别：关于工业物业产权的权利人是否属制造业企业，由不动产权利人依据营业执照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关于制造业企业的分类标准（见附件5）进行自我判别，并出具承诺书（见附件3）。
4.征求分割审核意见：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后分转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征求意见，相关部门应在7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计入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项目在土地出让时已签订项目投资监管协议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征求项目履约监管有关职能部门意见，汇总意见后一并回复，征求意见时间相应延长7个工作日。相关部门超过上述规定时间无回复意见的，则视为同意分割（分割转让）。
5.办理不动产首次（变更）登记：不动产（建筑物）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按规定进行产权分割，办理不动产（建筑物）首次登记或变更登记，不符合条件的将材料退回申请人。
6.办理合同网签：转让双方凭受让方是转让方产业链企业的承诺书（见附件4，下同）等相关材料申请办理存量房交易合同网签。
7.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转让双方凭存量房交易网签合同等相关材料申请不动产转移（分割转让）登记。
分割（分割转让）方案确定后如需对未分割转移部分进行调整的，需按上述流程重新向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报。
 （二）“工改工”项目
1.制定分割（分割转让）方案：不动产权利人办理房屋测绘并制定分割或分割转让方案。
2.申请产权分割登记：不动产权利人凭“工改工”项目认定文件、分割（分割转让）方案、测绘报告等材料，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产权分割登记。
3.征求分割审核意见：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后将有关资料分转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三旧”改造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等征求意见，相关部门应在7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计入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相关部门超过上述规定时间无回复意见的，则视为同意分割（分割转让）。
4.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按规定进行产权分割，办理不动产（建筑物）变更登记，不符合条件的将材料退回申请人。
5.办理合同网签：转让双方凭受让方是转让方产业链企业的承诺书等相关材料申请办理存量房交易合同网签。
6.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转让双方凭存量房交易网签合同等相关材料申请不动产转移（分割转让）登记。
分割（分割转让）方案确定后如需对未分割转移部分进行调整的，需按上述流程重新向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报。
（三）商品厂房项目
1.项目属预售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1）制定分割（分割转让）方案：不动产权利人办理房屋测绘并制定分割或分割转让方案。
（2）分割（分割转让）方案审核：不动产权利人将分割（分割转让）方案报园区管委会[未成立园区管委会的和工业园区外的项目报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确定项目可销售范围。
（3）办理预售许可:不动产权利人凭已经审核确认的分割（分割转让）方案，到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预售许可。在办理预售许可后，如需对未分割转移部分进行调整的，需按上述流程重新进行申报。
（4）购房人资格审核：商品厂房销售前，购房人向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购房资格审核。
（5）办理预售合同备案：购房人凭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购房资格核准意见，与转让方到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办理商品厂房预售合同备案；
（6）办理预告登记：买卖双方凭已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等材料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预告登记。
后续按照正常不动产登记程序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和转移登记。
2. 项目属现售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1）制定分割（分割转让）方案：不动产权利人办理房屋测绘并制定分割或分割转让方案。
（2）分割（分割转让）方案审核：不动产权利人将分割（分割转让）方案报园区管委会[未成立园区管委会的和工业园区外的项目报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确定项目可销售范围。
（3）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不动产权利人凭经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的项目认定文件、经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确认的分割（分割转让）方案及测绘报告等材料，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4）办理现售备案:不动产权利人凭已经审核确认的分割（分割转让）方案，到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现售备案。在办理现售备案后，如需对未分割转移部分进行调整的，需按上述流程重新进行申报。
（5）购房人资格审核：商品厂房销售前，购房人向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购房资格审核。
（6）办理现售合同备案：购房人凭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购房资格核准意见，与转让方到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办理商品厂房现售合同备案；
 （7）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转让双方凭商品厂房买卖合同等材料向税务部门申请完（减、免）税后，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存量商品厂房转让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1）购房人资格审核：存量商品厂房转让前，受让人向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购房资格审核；
（2）办理合同网签：购房人凭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购房资格核准意见，与转让方到各县（市、区）不动产综合窗口申请办理存量厂房合同网签；
（3）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转让双方凭存量厂房买卖合同等材料向税务部门申请完（减、免）税后，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三、申请材料
（一）工业物业产权分割登记
1.制造业企业的工业物业产权办理不动产变更（分割）登记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房地产测绘报告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5）门牌证明；
（6）属制造业企业的工业物业产权的，提供承诺书（见附件3）；
（7）工业物业分割转让方案2份（需明确项目的共有部分及分割、转让的范围及比例）；
（8）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是否同意分割及分割（分割转让）的工业物业是否属高标准厂房等意见（内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9）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就分割事项出具的扩建、改建等意见（内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10）项目履约监管有关职能部门就分割事项出具的项目履约监管意见[属在土地出让时已签订项目投资监管协议的项目，由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11）原用地批准文件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不得分割及分割转让的，提交有批准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部门批准同意的分割、分割转让证明或重新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补充协议。
2.制造业企业高标准厂房、工业大厦按幢、层等基本单元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4）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5）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
（6）房地产调查或者测绘报告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7）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8）门牌证明；
（9）属制造业企业高标准厂房、工业大厦的，提供承诺书（见附件3）；
   （10）工业物业分割转让方案2份（需明确项目的共有部分及分割、转让的范围及比例）；
（11）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是否同意分割及分割（分割转让）的工业物业是否属高标准厂房等意见（内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12）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就分割事项出具的扩建、改建等意见（内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13）项目履约监管有关职能部门就分割事项出具的项目履约监管意见[属在土地出让时已签订项目投资监管协议的项目，由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14）原用地批准文件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不得分割及分割转让的，提交有批准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部门批准同意的分割、分割转让证明或重新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补充协议。
3.“工改工”项目办理不动产变更（分割）登记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房地产测绘报告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5）门牌证明；
（6）工改工”项目认定文件；
（7）工业物业分割转让方案2份（需明确项目的共有部分及分割、转让的范围及比例）
 （8）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是否同意分割及分割（分割转让）的工业物业是否属高标准厂房等意见（内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9）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就分割事项出具的扩建、改建等意见（内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10）各县（市、区）“三旧”改造主管部门出具的工改工”项目能否进行产权分割转让的审核意见（内部征求，无需企业提供）;
（11）原用地批准文件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不得分割及分割转让的，提交有批准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部门批准同意的分割、分割转让证明或重新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补充协议。
4.商品厂房项目按幢、层、套等基本单元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5）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
（6）房地产调查或者测绘报告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7）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8）门牌证明；
（9）商品厂房项目认定文件；
（10）经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确认的商品厂房分割转让方案。
（二）工业物业产权转移登记
1.制造业企业的工业物业产权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不动产买卖合同；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6）房地产测绘报告（转让双方对共有部分的范围及面积签名确认）。
2.“工改工”项目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不动产买卖合同；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6）房地产测绘报告（转让双方对共有部分的范围及面积签名确认）。
3.商品厂房项目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不动产买卖合同；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四、登记簿记载
在办理不动产变更（分割）登记、不动产首次（分割）登记、不动产转移(分割转让)登记时，除记载申请登记事项外，还须在登记簿附记栏记载：
（一）根据不同项目性质，分别记载：属制造业企业工业物业产权分割项目，属制造业企业高标准厂房、工业大厦产权分割项目，属“工改工”产权分割项目、属商品厂房项目等；
（二）在办理不动产变更（分割）登记、不动产首次（分割）登记时，如属自留用房的须记载：自留用房。
（三）在办理不动产转移(分割转让)登记时，须记载：受让后的工业物业至x年x月x日前不得转让。记载限制时间从不动产登记之日起计算。其中：（1）商品厂房须满2年才可转让；（2）商品厂房以外的其他工业物业产权须满5年才可转让。（容积率在2.0以上、层高在四层以上且带载货电梯的高标准厂房、工业大厦分割转让不受此限制，不用记载）
五、审核职责
（一）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原用地批准文件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约定不得分割、分割转让；对工业物业产权分割方案进行审核（商品厂房除外），出具是否同意分割的意见；是否需补交土地出让金；审核申请分割（分割转让）的工业物业是否属于高标准厂房。
（二）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资料是否齐全、规范，是否符合工业物业分割转让有关比例规定；分割转让后原权利人自留的工业或仓储功能的建筑面积占分割转让前工业或仓储功能确权登记的建筑面积比例是否不低于40%（容积率在2.0以上、层高在四层以上且带载货电梯的高标准厂房、工业大厦不受此限制）；工业物业建筑区内的办公、生活服务等配套用房随工业物业产权进行分割、分割转让的比例是否符合规定；是否符合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
（三）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办理商品厂房项目预售许可/现售备案；审查商品厂房项目分割转让方案是否已经工业园区管委会或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在办理预（现）售合同备案时，审核购房人是否已取得购房资格核准意见，指导、督促不动产综合窗口落实在办理存量厂房合同网签时，审核受让人是否已取得购房资格核准意见或是否已提交受让方是转让方产业链企业的承诺书；对需要扩建、改建（含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等的产权分割项目，依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申报材料，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
（四）各县（市、区）项目履约监管有关职能部门：出具项目履约监管意见。
（五）各县（市、区）“三旧”改造主管部门：出具工改工”项目认定文件，审核“工改工”项目能否进行产权分割转让。
（六）工业园区管委会：审核确认工业园区内的商品厂房项目分割转让方案及核准购买方/受让方资格。
（七）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确认未成立园区管委会的或工业园区外的商品厂房项目的分割转让方案及核准购买方/受让方资格。
 六、本流程适用于按照《江门市工业厂房开发经营和分割销售管理的指导意见》办理的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分割转让及不动产登记工作，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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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商品厂房项目分割（分割转让）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座落
（公安门牌）
	

	规划总面积（m²）
	
	最高可销售比例（%）
	

	其中工业厂房面积（m²）
	
	其中配套用房面积（m²）
	

	工业厂房可销售面积
（m²）（具体幢号、房号、面积等另见附表）
	
	配套用房可销售面积
（m²）（具体幢号、房号、面积等另见附表）
	

	园区管委会
（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分割转让）方案表
申请人（盖章）：                         土地坐落：                            时间：   
	工业物业性质
	分幢公安门牌
	总建筑面积（m2）
	分割部分
楼层
	分割部分
总层数
	分割部分总建筑面积（m2）
	分割部分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自用部分总建筑面积（m2）
	自用部分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备注

	产业用房
	
	
	
	
	
	
	
	
	

	
	
	
	
	
	
	
	
	
	

	
	
	
	
	
	
	
	
	
	

	
	合计
	
	
	
	
	
	
	
	

	配套用房
	
	
	
	
	
	
	
	
	

	
	
	
	
	
	
	
	
	
	

	
	
	
	
	
	
	
	
	
	

	
	合计
	
	
	
	
	
	
	
	

	共有部分范围及建筑面积
	


备注：具体分割、转让、自用、共有情况见测绘报告。

附件3
承诺书
（制造业企业）
 
      (填写登记机构名称):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我司
                         属  (填写行业代码及名称) 行业，为制造业企业。现申请将我司位于               
  (标准地址)    的工业厂房(不动产权证号:              )办理不动产变更（分割）登记/不动产转移（分割转让）登记。现承诺我司属于制造业企业，否则由此引起的工业厂房分割/分割转让的法律责任和纠纷由我司自行负责。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年    月    日
 
（注：企业可根据经营范围通过以下网站：https://jyfwyun.com/ 查询行业代码及名称）
 
 
附件4
承诺书
(产业链企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转让方                       属  (填写行业代码及名称) 行业，受让方                    属  (填写行业代码及名称) 行业。现转让方申请将其位于               (标准地址)    的工业厂房(不动产权证号:              )办理不动产转移（分割转让）登记，转移至受让方名下。现转让方与受让方承诺双方互为产业链企业，如弄虚作假，我们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纠纷。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签章:                  承诺单位签章: 
（转让方）                     （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企业可根据经营范围通过以下网站：https://jyfwyun.com/ 查询行业代码及名称）
 


